
 

 

潔淨標章驗證制度產品驗證方案修正條文對照表 
修正日期：2021/04/20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一部分   總則 第一部分   總則 標題名稱未修正 

一、緣起 

.......... 依其潔淨標章之分級標示本所潔淨驗證標章

(如下)。 

潔淨（圖） 

雙潔淨（圖） 

100%無添加（圖） 

一、緣起 

.......... 依其潔淨標章之分級標示本所潔淨驗證

標章(如下)。 

潔淨（圖） 

雙潔淨（圖） 

依據慈悅「慈悅國際評鑑作業手冊」

1.2版增訂： 

100%無添加(圖)….第3頁 

三、潔淨標章驗證分級級別 

潔淨…. 

雙潔淨…. 

 

100%無添加 

分級基本條件：原料 

1. 不直接使用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(基因改造食品原

料的定義依主管機關之規定)。 

2. 原料及產品符合衛生法規及標準。 

3. 組成分限為一般傳統食品原料、經主管機關公告之

「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」所列原料或藥食

兩用之中藥材。 

4. 不可額外添加天然香料、天然色素。 

 

食品添加物(依當地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添加物分

類) 

1. 不得添加主管機關公告之「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

限量暨規格標準」中所列食品添加物作為食品原

三、潔淨標章驗證分級級別 

潔淨 

雙潔淨 

依據慈悅「慈悅國際評鑑作業手冊」

1.2版增訂新級別： 

100%無添加….第5頁 



 

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料。 

2. 產品所用之原料可依法使用加工助劑，惟驗證產品

之製程中不可使用加工助劑。 

3. 產品為單一原料時，製程應符合前述規定完全無添

加。 

附表一、雙潔淨標章可使用之食品添加物 

第（三）類  抗氧化劑 

003 L-抗壞血酸 

004 L-抗壞血酸鈉 

009生育醇（維生素E） 

015混合濃縮生育醇 

016濃縮d-α-生育醇 

027迷迭香萃取物Extracts of Rosemary  

可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1.本品可用於堅果醬、加工

堅果、烘焙製品、調味料及調味醬，用量以鼠尾草酸

(carnosic acid)及鼠尾草酚(carnosol)總量計 200 mg/kg 

以下(以油脂含量計)。  

2.本品可用於口香糖及泡泡糖、加工蛋製品、仿魚卵

製品、脫水馬鈴薯，用量以鼠尾草酸(carnosic acid)及鼠

尾草酚(carnosol)總量計 200 mg/kg 以下。  

3.本品可用於油脂含量10%以上之水產製品、油脂含

量10%以上肉製品(排除乾製香腸)、脫水肉品，用量以

鼠尾草酸及鼠尾草酚總量計 150 mg/kg 以下(以油脂含

量計)。  

4.本品可用於乾製香腸、人造奶油及油脂抹醬，用量

以鼠尾草酸及鼠尾草酚總量計 100 mg/kg 以下(以油脂

附表一、雙潔淨標章可使用之食品添加物 

第（三）類  抗氧化劑 

003 L-抗壞血酸 

004 L-抗壞血酸鈉 

009生育醇（維生素E） 

015混合濃縮生育醇 

016濃縮d-α-生育醇 

第（三）類  抗氧化劑: 原雙潔淨可允

用為5項，依據慈悅「慈悅國際評

鑑作業手冊」1.2版增訂： 

027迷迭香萃取物Extracts of Rosemary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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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含量計)。  

5.本品可用於食用油脂(排除初榨油、橄欖油及橄欖粕

油)、植物性烤盤油，以及以馬鈴薯、穀類及澱粉製之

零食，用量以鼠尾草酸及鼠尾草酚總量計 50 mg/kg 以

下(以油脂含量計)。  

6.本品可用於湯品，用量以鼠尾草酸及鼠尾草酚總量

計 50 mg/kg 以下。  

7.本品可用於供冰淇淋產製之乳粉，用量以鼠尾草酸

及鼠尾草酚總量計 30 mg/kg 以下(以油脂含量計)。  

8.本品可用於3歲以上族群之膠囊、錠狀、粉狀及液

態膳食補充品，用量以鼠尾草酸及鼠尾草酚總量計400 

mg/kg以下。  

9.本品可用於油脂含量10%以下之水產製品、油脂含

量10%以下肉製品(排除乾製香腸)，用量以鼠尾草酸及

鼠尾草酚總量計 15 mg/kg 以下(以油脂含量計)。  

10.本品可用於麵食類製品之餡料，用量以鼠尾草酸及

鼠尾草酚總量計 250 mg/kg 以下(以油脂含量計)。 

 

使用限制： 

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使用。  

第（三）類  抗氧化劑 

備註:  

營養添加劑生育醇（維生素E ）之用量標準:  

1.形態屬膠囊狀、錠狀且標示有每日食用限量之食品，

在每日食用量中，其維生素 E 之總含量不得高於 400I.U.

（268mg d-α-tocopherol）。 2.其他一般食品，在每日

第（三）類  抗氧化劑 「慈悅國際評鑑作業手冊」1.2版增加

備註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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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食用量或每 300g 食品(未標示每日食用量者)中，其維生

素 E 之總含量不得高於 18mgα-T.E.。 3.嬰兒(輔助)食

品，在每日食用量或每 300g 食品(未標示每日食用量者)

中，其維生素 E 之總含量不得高於 7.5mgα-T.E.。 

第三部份 潔淨標章驗證標準 第三部份 潔淨標章驗證標準 標題名稱未修正 

5.驗證標準: 

5.1 潔淨標準…. 

5.2 雙潔淨標準… 

5.3 100%無添加標準 

5.3.1 組成分限為一般傳統食品原料、經主管機

關公告之「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

」所列原料或藥食兩用之中藥材。  

5.3.2 不得添加主管機關公告之「食品添加物使

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」中所列食品添

加物作為食品原料。  

5.3.3 不可額外添加天然香料、天然色素。  

5.3.4 產品所用之原料可依法使用加工助劑，惟

評鑑產品之製程中不可使用加工助劑。  

5.驗證標準: 

5.1 潔淨標準…. 

5.2 雙潔淨標準… 

 

原驗證標準分別「潔淨標準」、「雙

潔淨標準」，依據慈悅「慈悅國際評

鑑作業手冊」1.2版增訂5.3 「100%無

添加標準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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